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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534 证券简称：西子洁能 编号：2025－121

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完成销户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

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21]3768号）核准，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

造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西子洁能”）于2021年12月24日公开发

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11,000万元，期限6年。实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110万张，

每张面值100元。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1,000万元，扣除承销及保荐费、律师

费用、会计师费用、评级机构费用、信息披露费、手续费等发行费用合计（不含

税）1,369.82万元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9,630.18万元（以下简称“募集

资金”）。上述资金已于2021年12月30日到位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对可转债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，并出具了天健验〔2021〕807号《验证

报告》。

二、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

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》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对募集资金采

取专户存储。公司与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商证券”）

以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新城支行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

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西子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子新能源”）与浙

商证券以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城支行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新

城支行也分别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

网 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和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和《证券日报》

上刊登的《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07）。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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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户主体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号 存款方式 备注

西子洁能 农行新城支行 19015401040031638 活期 本次注销

西子新能源 农行新城支行 19015401040031646 活期 本次注销

西子新能源
农行新城支行（1646 子

账户）
19015401040031646 定期 本次注销

西子新能源 杭州银行江城支行 3301040160019281511 活期 存续

西子新能源 杭州银行江城支行 3301041060001571284 定期 存续

三、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

公司于2025年9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、第六届监事

会第八次临时会议，于2025年10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，

分别审议通过《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。

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2025年9月27日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和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://www.cninfo.com.cn上的《关于募投项目

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》。（公告编号：2025-102）。公

司将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新能源科技制造产业基地（浙

江西子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580台套光热太阳能吸热器、换热器及导热油换热器、

锅炉项目）”和“补充流动资金项目”予以结项，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

充流动资金，其中：募投项目未结算尾款仍将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，待

支付完毕后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；其他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从公司募集

资金专用账户转入一般存款账户，相关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

注销时一并终止。

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，公司对开立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新城支

行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销户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已办理完毕相关募集

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，并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，相应的募集资金专

户存储监管协议随之终止。

特此公告。

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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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


